
1、问：公司与监理公司签订的工程监理合同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

答：不需要。

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及《施行细则》的规定，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证：

（1）产权转移书据；

（2）营业账簿；

（3）权利、许可证照；

（4）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

财产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

（5）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第十条规定，印花税只对税目税率表中列

举的凭证和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征税。

2、问：小规模期间购进的固定资产，成为一般纳税人后出售，增值税按照 13%

还是可以简易征收？

答：

1、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按照 3%减按 2%征收增值税，只能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2、也可以选择放弃减税，按 3%征收，此时可开具 3%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问：今年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3月份我们开了 25 万元广告费发票，申报表

填报在哪里？



答：将 25 万元计费销售额填入《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应征收入”栏，系

统自动实现减免。

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只要是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

费人在此期间均可享受免征。

4、问：个人为公司买的固定资产，发票开的个人，能否入账？

答：业务真实发生了，可以入账没有问题，税务方面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根据

税法的要求，个人抬头的固定资产，无法证明其与企业经营的相关性，其折旧不

得税前扣除。

5、问：个人独资企业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实收资本这一方面，有什么区别？

答：

1、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并没有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只需“有投资人

申报的出资”即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

任。

2、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仅在股东

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问：一次性收取了几年的房屋租金，增值税一次性缴纳吗？那么房产税能否

分次缴纳？

答：

1、增值税方面：增值税是一次性缴纳的，只要是预收了房租，不管是否开票，

就要缴纳增值税了。

2、房产税方面：对于一次性预收取的房屋租金收入，按照租赁期分摊缴纳房产

税，还是以一次性收取的全额租金为计税依据计征房产税？



3、印花税方面：政策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

令第 11 号）《印花税税目税率表》规定，财产租赁合同按租赁金额千分之一缴

纳印花税。

因此，公司应当于签订合同时，一次性缴纳印花税。

7、问：会计折旧年限大于税法年限需要调整吗？

答：不需要。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 29 号文，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如果

长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其折旧应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税法另有规

定除外。

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第 15 号第八条规定，对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并实

际在财务会计处理上已确认的支出，凡没有超过《企业所得税法》和有关税收法

规规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的，可按企业实际会计处理确认的支出，在企业所

得税前扣除。


